
 

 

苏黎世中国超额责任保险附加非公司补偿类超额条件差异条款 

 

以收取保费为前提，双方理解并同意对本保单做出如下修正： 

第一、 本保险单第一部分保险责任，以以下内容替换： 

第一部分 保险责任 

 

1.1 如果被保险人遭遇任何索赔，保险人将代表被保险人赔付： 

 

(a) 无法获偿的财务损失中超过由低层保险单的保险人实际支付的数额，前提条件是

低层保险单的赔偿责任限额已被支付耗尽；或者 

(b) 按照以下1.2的规定，本保险单降低层次赔付。 
 

 如果任一低层保险单含有分项赔偿责任限额，本保险单只支付超过低层保险单赔偿责

任限额总额的部分，并不支付超过分项赔偿责任限额的部分，本保险单不会由于任何

分项赔偿责任限额的减少或耗尽而降低层次赔付。但是，保险人承认支付适用分项赔

偿责任限额的财务损失后造成的低层保险单赔偿责任限额的减少或耗尽。而且，关于

任何低层保险单设定分项赔偿责任限额的任何财务损失或索赔，本保险单将不对此类

财务损失或索赔或分项赔偿责任限额承保，而仅对低层保险单赔偿责任限额下尚未支

付的此类分项赔偿责任限额承保。 

 

1.2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和被保险公司一致同意，以下情况下保险人将降低层次赔付： 

 

(a) 如果低层保险单的任何保险人： 

(i) 不当拒绝根据低层保险单中的条款赔偿被保险人；或者 

(ii) 财务上无能力赔偿被保险人；或者  

(iii) 实际或声称撤销低层保险单；或者 

 

(b) 根据低层保险单的条款、条件和限制，低层保险单的保险人对此类无法获偿的财

务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 

 

(c) 如果根据适用的当地破产法（“破产法”），投保人和/或子公司或针对投保人和/或

子公司开始清算或重组程序，且仅仅由于根据“破产法”低层保险单下的赔款被自动

冻结的原因，该等程序导致低层保险人不能合法支付任一低层保险单下的赔款，

但是保险人根据1.2(c)承担责任的先决条件是被保险人或被保险公司应提出要求，

或安排低层保险单的保险人提出要求，解除对该等赔款的自动冻结。 
 

如果保险人根据第 1.2 条中所述情况降低层次赔付，则本保险单下保险人对财务损失

最高赔偿责任限额不应超过本保险单的赔偿责任限额或本保险单替代的低层保险单的

赔偿责任限额，以两者之中金额较少者为准。 

 

1.3 如果被保险公司因任何理由不当拒绝对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人将视相关损失为无法

获偿的财务损失，并根据本保险单的条款和条件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 本保险单第三部分赔偿责任限额第 3.1 款及第 3.2 款以以下内容替换： 

3.1 明细表第3(a)项中所列的赔偿责任限额，是保险人在本保险单下就下列各项所应支付

的累计最高赔偿额：在保险期限和所有延长索赔报告期限（如适用）内对所有被保险

人提起的所有索赔所引起的本保单下无法获偿的财务损失，包括抗辩费用。赔偿责任

限额应适用于免赔额之上的金额。 

 

第三、 对本保险单第五部分定义中做如下修订： 

（一）5.1款以以下内容替换： 

 

在本保险单中，“发现条款或延长索赔报告期限”、“ 子公司”、“公开发行”、“证券类索赔”

及“不当行为”的定义应与这些术语在基础保险单中的定义相同。  

 

（二）新增如下定义： 

5.11 无法获偿的财务损失是指(a)被保险公司没有补偿且依据法律、合同或协议不得向被保险人

补偿的财务损失，或(b)由于财务减值，被保险公司无法向被保险人补偿的财务损失。 

 

如果保险人根据此保险单赔付或垫付本应由被保险公司支付给被保险人的款项，则被保险

公司应向保险人偿还等额款项，此款项为被保险公司对保险人的直接义务并即时到期。 

 

财务减值是指由以下原因导致的被保险公司所处的状况： 

(a) 由任何政府、省级、联邦或州级的官员、机构或法院指定任何接收人、管理人、清算

人、信托人、企业重组人或类似官员来控制、监督、管理、或清算被保险公司；或 

(b) 被保险公司成为破产法意义下持有资产的债务人。 

5.12 财务损失仅包含无法获偿的财务损失。 

 

5.13 被保险个人是指本保险单明细表第 10项中所列人员。 

 

5.14 被保险人仅包含被保险个人。 

 

5.15 不当拒绝是指尽管被保险公司有权或被允许对被保险人进行补偿，但被保险公司仍做出决

定对被保险人不予补偿。构成不当拒绝的前提是被保险人事先向被保险公司提出了书面的

赔偿申请，且被保险公司在该申请后以书面的形式通知了被保险人该不予补偿的决定。 

 

5.16 基础保险单是指本保险单明细表第 4项中列明的保险单。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除外责

任和条件维持不变。 


